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岭南职院字〔2011〕11号                     

关于印发《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助学贷款补充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中心、馆（室）：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国家助学贷款贷后管理工作，保证我院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持续健康开展，学院制定了《国家助学贷款补充管理办法》，并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下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国家助学贷款贷后管理办法》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主题词：助学贷款  贷后  管理  办法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务部  2011年5月11日印发
附件：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助学贷款补充管理办法

为加强国家助学贷款的贷后管理工作，规范业务操作，有效化解国家助学贷款信贷风险，保证我院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持续、健康地开展，根据学院《助学贷款管理办法》（制度汇编LNXY-XS-009）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校通过各种形式及时宣传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和个人征信系统知识，加强贷款学生的信用意识教育和法制教育，阐明诚实守信的重要性，以及恶意不履行合同还款将引起的严重后果，同时树立好的典型，做好宣传和引导工作。

第二条 学生事务中心按照统一要求，做好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助学贷款系统的维护工作，及时准确做好资料登记管理工作。
第三条 各院系准确掌握贷款学生的动态，确保贷款学生信息的准确、完整。贷款学生信息如有变动，如出现休学、转学、出国留学或居住变更、退学、开除、伤残、死亡、失踪等情况，各院系要及时上报学生事务中心。

第四条 各院系要对贷款学生的日常表现跟踪考评，对贷款学生的违规行为要及时进行纠正和处理，并上报学生事务中心。对于有违反贷款协议行为的学生，可以采取停止发放贷款、取消其继续申请贷款的资格等措施，并视情况提前回收贷款。
第五条 学生事务中心对学生还本息情况进行适时监控，与各院系信息沟通，根据需要提醒学生按期还款。学生事务中心应及时导出扣款明细让经办银行定时扣款，并将扣款结果准确、及时向各院系汇报。
第六条 允许有条件的贷款学生提前还款。学生事务中心和各院系助学贷款工作人员应掌握提前还款流程和规定，帮助学生做好提前还款工作，并将提前还款扣款结果及时告知学生或让学生登陆在线系统查询结果。

第七条 贷款学生毕业离校前，学生事务中心和各院系助学贷款工作小组要教育贷款学生严格履行还款义务，并组织其办理还款确认手续，确定毕业后固定联系人和本人联系方式。上述手续办妥后，方可为其办理毕业手续。
第八条 贷款学生毕业离校后，其贷款情况和诚信档案应并入学生个人档案，转入其就业单位。如实向用人单位反馈学生的贷款信息，建立与用人单位的联系方式，请求用人单位协助督促学生按时还款。
第九条 学生事务中心、各院系都必须明确责任，做好贷款学生离校后的管理工作。采取各种方式经常与已毕业的贷款学生保持联系，提醒其按时还贷。同时要教育贷款学生毕业后应定期与学校联系，并严格按照贷款合同的约定，认真履行还款义务。如贷款学生出现逾期还款，应做好催交工作，在系统中进行逾期收缴月报，采取有效措施，敦促学生尽快还款。
第十条 其它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政策和经办银行有关规定及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生事务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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